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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智慧工厂信息化建设

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公司决定将其予以结项。本次结

项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并结项。截至 2025

年 12 月 22 日，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2,004,771.27 元（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净额，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净额的 2.20%，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5%，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6.3.22 的有关规定，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无

需经保荐人发表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总额 55,777.94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4,468.43 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 年 4 月 6 日

二、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公司募投项

目“年产 8.1 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及智能制造中

心项目”、“智慧工厂信息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2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6）。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公司募投

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及智能制造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8.1 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

和“研发检测中心及智能制造中心项目”已结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28 日和 2025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和《浙江野马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公司

募投项目“智慧工厂信息化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公司决定将其予以结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2,004,771.27

元（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占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为 2.20%，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结项名称 结项时间
募集资金承诺使

用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

用金额（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年产 8.1 亿只碱

性锌锰电池扩建
2024 年 12 月 25,398.23 26,636.28 0.2763



及技改项目

研发检测中心及

智能制造中心项

目

2025 年 9 月 13,413.07 14,266.56 0.0172

智慧工厂信息化

建设项目
2025 年 12 月 4,677.20 3,681.42 1,200.1836

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10 月 10,979.93 10,979.93 0.00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 1,200.4771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应金额 补流，1,200.4771 万元

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及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毕并投入使用，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12,004,771.27 元（含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转入

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

转为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人

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将随之终止。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公司根据项

目的实际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募

投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 万或者低于募集资

金净额 5%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及由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的相关程

序，其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且节余募集资金

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无需保荐人发表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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